
部门解读：《日照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

为加强海上交通安全管理，维护海上交通秩序，促进日照市

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日前，《日照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印

发，现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

当前，日照市正积极推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港口发展

和海洋产业迎来新机遇。但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海上交通、渔

业、旅游、能源等各方用海矛盾比较突出，海上交通环境复杂，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海洋产业新业

态、新项目不断涌现，海上交通安全面临新的风险和挑战。

《日照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的出台恰逢其时，这是日照市

首部海上交通安全管理领域的综合性法规，在规范各方综合用海、

优化海上交通环境、强化海上安全共享共治、保障海上休闲活动

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制度设计，对于立足日照海域实际，

破解海上交通管理难题、规范海上交通秩序、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助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等法律、法规，为日照市立

法提供了基本方向和依据。山东省内青岛市、威海市、东营市先

后出台了海上交通安全条例，为日照市海上交通安全立法提供了

有力借鉴和参考。



三、适用范围、内容和主要特点

《条例》共六章四十九条，适用范围为在日照海域内从事航

行、停泊、作业以及其他与海上交通安全相关的活动，内容分为

总则、海上交通一般规定、海上休闲活动交通安全、海上搜救应

急、法律责任、附则。主要特点有：

（一）构建严密责任体系，明确各方管理职责。明确市、

区人民政府在海上交通安全工作中的领导责任，要求建立健全

管理工作机制，推进信息共享、监测预警等工作；规定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配合做好辖区内船舶安全管理，推动安全

管理向基层延伸。同时，细化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山海天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以及海事、交通运输、海洋发展、

自然资源和规划、文化和旅游、体育、应急管理等部门的监管

职责，有效解决职责交叉或空白问题，构建“政府统筹、部门

联动、企业主责、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此外，强化企

业主体责任，明确港口经营人、船舶停泊点管理人等对设施管

理维护和安全保障的责任。

（二）细化安全管理措施，精准防范各类风险。针对“商

渔船碰撞”“危险品船”等传统风险以及“海上火箭发

射”“无人艇”等新兴业态带来的挑战，《条例》作出一系列

细化规定。例如，明确“从事捕捞作业的船舶不得妨碍在航道

内航行的船舶通行”，划定船舶报告区并要求船舶按规定报告，

规范船舶试航条件与要求，完善海上无线电秩序维护及载运危



险货物船舶作业要求等。同时，鼓励人工智能、新能源、船艇

无人驾驶等先进科学技术在海上交通安全工作中的应用，增强

法规前瞻性，提升监管精准性和有效性。

（三）规范休闲活动管理，保障产业健康发展。考虑到日

照海上休闲活动蓬勃发展但监管相对薄弱的现状，《条例》单

设“海上休闲活动交通安全”章节，建立休闲船舶登记制度，

要求休闲船舶取得检验证书和国籍证书；明确从事海上休闲经

营活动需具备相应资质，规范项目发包或出租行为；细化休闲

船舶航行、停泊安全要求以及船员、操作人员、乘客的行为规

范，禁止游艇用于捕捞、养殖辅助等活动，为海上休闲产业健

康有序发展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四）完善搜救应急机制，筑牢生命安全防线。《条例》规

定市、区人民政府设立海上搜救中心，负责搜救责任区域内海

上搜寻救助的组织、协调和指挥工作，并要求配备专职应急值

班人员和必要设施设备，健全值班值守制度。同时，明确加强

海上搜救力量建设，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搜救行动，建立海上污

染应急处置、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提升海上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日照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是日照市首部海上交通安全

管理领域的综合性法规，填补了我市在海上交通领域地方性法

规的立法空白，为后续相关制度的建设起到立柱架梁的基础性

作用，将有效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关系，更好的拉动消费、扩大

内需、繁荣市场，服务日照向海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四、咨询渠道

解读单位：日照海事局

解 读 人：刘芳

联系电话：0633-7989277

附件：日照市海上交通安全条例


